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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第一节  结论

以农户抽样调查、统计年鉴等数据和资料为依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历史地理研究等

方法，从我国农村住宅功能、特点的历史演变，农村住宅功能的区域分异，农户家庭结

构的历史变迁和农村低效建设用地现状等方面研究农村宅基地和农村居民点的形成、演

变、区域功能分异、现状和潜力以及农村低效建设用地的挖潜，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对农

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方法、整理标准选择体系影响。研究发现：

1. 农村低效建设用地再利用已经成为国内尤为重视的问题

根据中央政策要求，各省市也开始纷纷制定适合自己的政策并进一步落实实施。从

时间上来看，2008 年和 2013 年是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从空间上来看，经济发展较

快、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更多、更早的出台了农村低效建设用地再利用政策，这体现了

土地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世界各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低效的建设用

地，如闲置宅基地或废弃工商业用地等，对于此类土地的再利用一直是世界各国积极探

索的重要议题。各个国家由于国情和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逐渐形成一套适用于本国的

低效建设用地再利用的政策体系。其主要特点有：（1）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2）强大

的技术支持；（3）明晰的政策目标与规划；（4）经济刺激和财政支持；（5）产权清晰及

市场的引入；（6）公众参与及监督机制。

2. 地域分异理论、土地产权理论、农户经济理论构成了农村居民点功能地域分异理

论的理论框架

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专业化分工的深入、气候、风俗习惯、自然条件等的不

同，致使我国不同聚落区农村住宅功能演变所处的阶段各异，其功能表现出明显的区域

分异。以生产 / 生活功能比刻画了这种区域分异。各聚落区域功能比的降序为：北方牧

业聚落区 > 长江中下游聚落区 > 东北聚落区 > 江南丘陵聚落区 > 西南聚落区 > 长城沿

线聚落区 > 黄土高原聚落区 > 华北聚落区 > 东南沿海聚落区。

3. 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退耕占用大量耕地，耕地后备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况下，我

国提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希望借此缓解耕地减少的压力

从来源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主要来源于农村宅基地和空闲宅基地。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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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点利用整治的理论、标准与潜力

潜力的主要来源，我国现有 3 种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方法，其中人均建设用地标准

法是潜力的常用测算方法。但由于其缺乏对农村住宅功能区域分异的考虑，缺乏对于农

户规模小型化对潜力测算影响的考虑，致使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测算的潜力结果明显偏

大。以农村住宅功能区域分异规律、农户家庭结构演变规律为基础，对人均建设用地标

准法进行了修正，以户数代替人数作为测算因子，户整理标准根据调查结合农村住宅功

能确定。

4. 合理的确定户均宅基地标准对准确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依据农户调查数据，拟合出了农村宅基地与农村住宅功能之间的定量关系，建立了

农村宅基地标准的估算模型。结合调查，可合理确定各聚落区域的宅基地用地标准。标

准估算结果表明，北方牧业、江南丘陵、长江中下游与西南 4 个聚落区的宅基地标准明

显偏小；东北、长城沿线、黄土高原、华北 4 个聚落区域宅基地标准需适当从紧；东南

沿海聚落区的宅基地标准较合理。

5. 农村低效建设用地再利用是一个长期性、基础性的工程，需要建立一个维护各方

权益的长效机制

基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建设用地的整治工作意义重

大，其在调动农村生产、促进经济增长、保障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等方面起到重要作

用。农村低效建设用地整理在空间上有很强的区域差异性，制定再开发利用政策规划时

应立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对不同地区开展切实有效的治理，同时应依据我国发

展的特点，借鉴国外优秀经验，全面研究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方面的内容，包括实践研

究、制度创新等方面，将农村建设用地再利用与生态保护、科技、公共服务和新农村建

设等方面结合，多元化促进我国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第二节  讨论

首先，本书研究所主要依据的农户抽样调查资料受到时序限制，只能对农村居民点

用地现状进行深入分析，难以追索动态变化，影响了在不同情景下农村宅基地变化的比

较研究。但这是所有类似调查研究的共同特点，目前还难有好的克服办法。本文用统计

数据做了一定的补救，但由于它们是两类性质不同的数据，之间尚存在较大的差距。

其次，本文只是对农村住宅功能的区域分异规律做了一个初步探讨。论文集中在各

聚落区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上，且受制于样本量及其调查精度、工作时间、作者能力等

诸多方面的限制，有些调查结果与结论与实际可能会有出入。


